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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参阅案例研究(民事卷)(第2辑)》内容简介：法院在适用法律，拟定判决之际，通过阐明其疑义、补
充其漏洞，创造新的制度，使自己获得创造法律的功能，进而促进法律的成长。
换言之，法律通过司法过程而成长，其实质是通过法官运用法律进行裁判而成长。
而研究因裁判而形成的案例，是法学专家学者参与法律形成及成长的权利与义务，其目的在于从法学
方法论的立场去阐释、检验法律的解释适用，发现蕴涵于个案的法律原则，进而促进法律的进步和发
展。

因此，将案例研究作为联系司法实务界与法学理论界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必要且必须的。
希望本丛书的面世，能够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便捷沟通打开一扇全新之门，使我们从此可以
更好的交流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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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陈军006 单洪远、刘春林诉胡秀花、单良、单译贤法定继承纠纷案【法理评析】 法定继承中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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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有限公司、李元芝相邻关系纠纷、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使用权纠纷案【法理评析】 区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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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诉徐献太、陆素侠物业管理合同纠纷案【法理评析】 论业主共有权的司法保护 眭鸿明 钱慧智010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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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品房买卖认购书为视角 刘惠芹 吴在路011 周济家诉南京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案【法理评析】 论行政规划调整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关系 包俊 吴亮012 胡瑞诉南京银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南京建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法理评析】 附随义务的认定与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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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效力 黄和新014 吉斯达商务港(南通)有限公司诉中国第二+冶金建设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法理评析】 强行性规范之违反与合同效力 黄和新 陈军015 王雨生等八人诉
如皋市天龙化工厂、如皋市九鼎玻璃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纠纷案【法理评析】 “达标排污”不影响侵
权责任的承担 樊荣 韩磊016 季小莉诉海门市升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法理评析】 应认
可准毕业生具有劳动主体资格 李飞 张露017 张涛诉仁宝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法理评
析】 劳动者的单方合同解除权 ——兼论劳动合同服务期及违约责任 蒋洁018 汉得利(常州)电子有限公
司诉王春平劳动合同纠纷案【法理评析】 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及解释问题 李飞 张志坡019 中国
水泥厂有限公司诉王世祥等事实劳动关系纠纷案【法理评析】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也难逃其责 ——
以本案为例谈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与保护 李国英 黄伟020 无锡民联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诉陆芳中劳动争
议纠纷案【法理评析】 保护劳资双方利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以本案为例谈劳资双方利益的平
等保护 李国英 李亚丽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参阅案例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审理中存在的另一个处理意见是：第三人应负
有全部给付义务，因为其与被告间签订过劳动合同，有义务向被告发放工资，并有权对被告进行管理
、监督，双方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首先需要更正的是，即使被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合同成立，其形成的应该是劳动合同关系，而非事实劳
动关系。
事实上，本案中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之间也不属于劳务派
遣关系，因而不可能在被告于第三人之间产生劳动关系。
首先，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是虚假劳动合同，不产生劳动关系。
无论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建立都必须以用工为前提，即具有劳动者提供劳
动力、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存在。
而劳动合同关系的建立，还需要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存在，具备《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劳动合
同的七个必备条款。
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间虽然存在一个名为“劳动合同”书面约定，但该所谓的劳动合同中，缺乏关
于劳动关系的基本条款，就连约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提供劳动和支付工资这一劳动权利义务关系
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约定的内容都是有关采石厂对王世祥负有代发工资、进行劳动教育等义务，没
有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主要的管理权责。
可见，法院对第三人采石厂与被告王世祥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的认定是准确的。
其次，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之间不属于劳务派遣关系。
劳务派遣包括三方主体：派遣单位、被派遣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其基本特征是：被派遣劳动者和派遣
单位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派遣劳动者的基本工作条件；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签订派遣
协议，协议约定派遣单位的服务内容和用工单位给付的报酬，这里的报酬包括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
社会保险费、派遣单位的管理费用以及派遣单位的管理费用；被派遣劳动者和用工单位没有直接的合
同关系，依照劳动合同和派遣协议，用工单位安排劳动者劳动，并对其进行指示和监督；被派遣劳动
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具有临时性，派遣单位一般以被派遣劳动者雇主的身份提供有偿劳动力服务；派
遣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之间形成一般的劳动关系，而被派遣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则不形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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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参阅案例研究(民事卷)(第2辑)》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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